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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體育大學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97年12月16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99年1月19日98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2月28日99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18日101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9月20日105學年度弟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2月18日107學年度弟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4月28日108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12月15日109學年度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6月14日110學年度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專任運動教練（以下簡稱教練）之遴聘、成績考核、解

聘、不續聘、停聘、資遣及復聘，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

法設置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擬訂遴選所需專任運動教練級別、學經歷、專任運動教練證照

資格等條件、遴選方式、成績配分比率及符合學校發展需要之

相關規定，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公告實施。 

二、有關專任運動教練遴聘及聘期之審查事項，必要時並辦理專業

學科及術科甄試。 

三、有關專任運動教練取得較高級別證書之改聘評審事項。 

四、有關專任運動教練之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復聘及年資

晉薪之評審事項。 

五、有關專任運動教練專長訓練、進修研究、成績考核及獎懲之評

審事項。 

六、有關專任運動教練違反或發生本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

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一條及第十三條規定之處理。 

七、其他有關教練應行評審事項。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七人，其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由以下委員組成： 

一、主任委員：由副校長兼任。 

二、聘任委員： 

(一)行政人員代表一位：由校長遴聘之；所稱行政人員係指本

校編制內之專任行政人員及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二)體育專業人員代表：由競技學院推選三人代表，由校長聘

任之。 

(三)家長（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各一人，由校長遴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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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處理本校專任運動教練涉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

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款、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第

四款情事時，應另行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至學校行政

人員代表及體育專業人員代表合計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為

止。 

第四條  本會委員任期為一學年，得續聘連任，連任次數不限。 

第五條  本會得依實際需要召開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對於評審過程及個別委員意

見，應嚴守秘密，不得洩露。 

第六條  本會審議專任教練解聘、不續聘、停聘等事項，委員出席及決議人

數比率，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規定辦理。 

審議專任運動教練聘任、違失案件之處理及資遣等重要事項，應經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 

其餘審議事項，應由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決議。 

第一項、第二項及有爭議之審議事項，應採無記名投票，空白及廢

票不予計算。 

本會審議專任運動教練停聘、解聘或不續聘之決議前，應給予當事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本會為前項決議時，依本辦法第九條應行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及

決議人數。 

第七條  委員在任期中不能繼續執行委員職務時，事先應以書面提請辭兼，

校長依本辦法第三條規定，另行聘請他人至任期屆滿止。 

第八條  委員公出或請假不得由其他人員代理，聘期中無故未出席三次以

上，經本會認定後，應予解職，並由原委員產生方式辦理委員遞補，其

任期以補足原委員所遺任期為限。 

第九條  委員於審查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血親、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相關利害關係者之事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討論及評審，且不

列入出席人數。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經本會出席委員過半數決議請該

委員迴避。 

當事人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得向

本會以書面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經本會出席委員過半

數決議之。 

第十條  本會開會時，請人事室主任列席，並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其他有關人

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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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議、校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

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